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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和产品市场发育方面，还需要扭转市场化停滞或下滑的趋势，确

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市场化指数课题从 2000 年开始持续至今，到 2011 年的上一个报告为止，共出版

六个报告，系统地分析评价了全国各省份的市场化相对进程。最近几年因为数据和其他方面

的某些困难而暂停，这次我们重新恢复了这个课题。 

考虑到 2008 年以后的某些变化具有趋势性，为便于分析问题，本报告以 2008 年作为

基期，对 2008年以来各省份的市场化各方面变化重新进行了数据计算和评分。本报告的基

础数据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权威机构的统计资料，其二是通过对各地企业进行调查取得的调

查数据。 

本报告是国民经济研究所的课题成果。该研究课题得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的资

助，同时得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企业家思想俱乐部、《财经》杂志、慧聪书院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由于所使用的数据资料和计算基期的调整，本报告公布的过去某些年份指数评分和排序

与上一个报告（2011年报告）有所不同。 

另外因 2015 年的详细统计数据尚未公布，本报告最后一年指数的基础统计数据来自

2014年统计，调查数据来自 2015年企业调查。文中最新一年的指数仍统称 2014年指数。 

以下是中国市场化指数 2015年报告的一些最主要发现及重要说明。 

市场化指数的构造和指标说明 

中国市场化指数由五个方面指数组成，每个方面指数各自反映全国各省份（包括自治区

和直辖市，下同）市场化的某个特定方面。它们依次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

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维护市场的法制环境。 

每个方面指数包含若干分项指数，有的还有二级分项指数。我们称最低一级的分项指数

为基础指数。本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体系由 18项基础指数构成。基础指数在基期年份采用

0－10分的相对评分系统，以该分项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为 10分，最低的省份为 0分，

余类推。较高的评分反映较高的相对市场化程度。后续年份评分仍以基期年份为基准，允许

超过 10分或低于 0分。基础指数由统计数据或调查数据计算得出。方面指数由基础指数合

成，总指数由方面指数合成。由于 2008年之后权威机构发布的部分统计指标没有更新，此

次市场化指数的构造较之前有所调整。中国市场化指数的整体构造请参阅表 2。 



 

指标体系的建立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原则：第一，由于一个分项指数只能从某一特定角度

反映市场化进程，我们对市场化每一方面都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项指数，从不同角度进

行度量，以求较全面地反映市场化进程。第二，所选择的指标必须以客观数据为基础，避免

少数人主观判断，尽量避免不可靠的数据。 

市场化指数总体进展和分省排序 

市场化总指数显示，我国的市场化进展在 2008年－2011年期间出现了放缓、停滞或下

降，大致自 2012年以来呈现上升趋势。 

分省平均得分从 2008年的 5.48分上升到 2014年的 6.56分，提高 1.08分（图 1）。其

中东部地区进步较快，提高 1.65分，中部地区提高 1.31分，东北地区提高 0.83分，西部地

区提高 0.54 分。西部地区进展相对较慢，与实行大规模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政策时期对其

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分地区看，2008年－2011年期间市场化程度的下降，突出

发生在西部地区。  

从方面指数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整个时期有明显下降，平均得分下降了 1.21分；

这是导致市场化总指数在 2008 年-2010 年期间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也影响了后来时期的市



场化进展程度。 

其他方面指数的评分均有程度不等的上升。其中，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得分上升 1.93分，

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上升 1.92分，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上升 2.55分，这三

方面的改善在这一时期推动了市场化进步。不过，要素市场的发育，以及维护市场的法律制

度环境，在 2008年－2010年期间也有所下降。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相对较慢，总共只上升

了 0.18分（图 2）。 

可以发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出现下降，与 2008 年至 2011 年期间大规模政府投资

和货币刺激政策有关。在此期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短期经济增长发挥了拉动

作用，但不可否认也导致政府配置资源的比重上升和政府对市场干预增加，削弱了市场配置

资源的作用。该趋势一直持续到最近时期。 

以政府支出衡量，全国各省份政府支出合计（含政府性基金支出，不含中央预算支出）

占全国 GDP 的比重 2008 年为 20.7％，2014 年上升到 28.2％。各省份国家机关职工数合计

占全国总人数比重 2008年为 0.99％，2014年上升到 1.17％。 

近一两年，随着财政货币双宽松的刺激政策逐渐退出和大力度反腐，我们观察到政府与

市场关系方面稍有改善。分省政府支出占 GDP比重 2014 年比 2013 年间微降了 0.3 个百分

点（但国家机关职工人数占总人数比重还在继续上升）。 

企业调查数据表明，企业对行政审批手续方便简捷情况的评价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间

也在下降，显示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增加了。2014年评分有所回升，但仍低于 2008年评分。 

从图 2可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 2008年－2014年期间仍呈稳步上升的态势。为市场

化进展做出了贡献。 

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维护市场的法治环境这两个方面指数在

2008 年－2011 年期间发生了停滞或下降，看来也受到双宽松刺激政策的影响，而在 2012

年－2014年期间出现上升。 

按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排名，2008年市场化指数排名前五位的省份依次是上海、浙江、

江苏、广东和北京，2014年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浙江、上海、江苏、广东和天津（表 1）。

北京降到第 6位，主要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以及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方面有较大幅度

下滑。天津则从第 8位升至第 5位，主要因为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

法律制度环境有较明显的改善。 



 

2008 年市场化程度排名最后五位的省份（按从后向前的顺序）依次是西藏、新疆、青

海、甘肃和宁夏，2014 年最后五位依次是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和贵州。贵州由原来的

第 23位下滑到第 27位，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方面

有所退步；宁夏则由原来的第 27位上升至第 24位，仅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有所退步，

其他方面有所进步。 

2014年，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中，除重庆和安徽外，都是东部省份。排在中间位置的 11

个省份中，有 4个中部省份、东北 3省、3个西部省份（四川、广西、陕西）和 1个东部省



份（河北）。排在后面十位的省份中，除海南和山西外，都是西部省份。这说明我国的市场

化进程，仍然有很大的地域差异，总体上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 

2008年至 2014年间，虽然排名有升有降，但绝大多数省份的市场化评分有不同程度的

上升，其中升幅大于 1.8分的有浙江、江苏、广东、天津、北京、重庆、陕西；升幅小于 0.5

分的有内蒙古、云南、贵州、甘肃；新疆、青海、西藏的评分负增长。这说明西部地区的市

场化进展速度在总体上也明显慢于东部。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该方面指数由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缩小政府规模三个分项指

数组成。该方面指数在 2008 年－2013 年间平均评分从 6.83 分降至 5.30 分， 2014 年轻微

回升至 5.62 分，仍比 2008 年下降 1.21 分，显示这方面市场化程度有所倒退。三个分项指

数评分都有下降，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评分下降 1.33 分，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下降

0.77 分，缩小政府规模下降 1.53 分。说明政府参与资源配置程度上升和政府规模扩大是导

致这方面市场化程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图 3）。2008 年到 2014 年，城镇单位公共管理和社

会组织就业人员从 1335万人增加到 1599万人，增幅近 20％，而同时期总人口仅增长了3％，

显示政府相对规模在扩大。 

2008年至 2014年期间，只有广东、上海、天津的该方面评分有小幅上升，主要得益于

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控制政府规模。除此以外的所有省份，评分都有程度不等下降，有

18个省份降幅超过 1.0 分，一些西部省份更加突出，降幅超过 2.0分的省份有西藏、青海、

新疆、北京。北京的排名下降了 11位，排名升幅最大的是重庆，主要得益于减少政府对企

业的干预。下面分析各分项指数的变化。 

1.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 

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分项指数得分从 2008年的 8.39分下降到 2014年的 7.06分，是政

府分配资源比重上升的结果（我们界定政府支出以外的资源分配为市场分配。2008年－2010

年，政府支出包括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和土地出让金支出；2011 年及之后年份，政府

支出包括政府预算内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 

政府支出比重在实行双宽松刺激政策的 2008 年至 2010 年有大幅度上升。以分省平均

数据衡量，各省份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从 25.7％上升到 31.5％。其中土地出让金支出升幅

达 167.7％，政府预算内支出升幅也达到 50.0％。此后到 2014年，分省政府支出占 GDP比

重继续上升到 34.4％，政府预算内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都有显著上升。 

在 2008年－2014年期间，所有省份市场配置资源的程度都下降了。下降超过 2.0分的

有重庆、贵州、西藏、青海、新疆，降幅较小的省份有浙江、江苏、广东、湖北、陕西等，

降幅在 0.5分左右或更小。 



2014年，排名前几位的主要是东部省份，有广东、山东、江苏、河北、河南、浙江等，

排名靠后的基本都是西北西南诸省份。 

2.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这一分项指数来自对企业关于行政审批手续便捷程度的调查。分省平均得分在 2008年

至 2012年间持续下降，从 4.28分下降到 2.31分，但 2014年有明显的回升，平均为 3.52分，

仍然比 2008年低了 0.77分。 

2008年至 2014年间，有 21个省份得分出现了下降，有 10个省份得分上升。其中北京、

辽宁、吉林、福建等下降幅度大，上升幅度大的有广东、海南、重庆、宁夏等。2014 年排

名前五位的省份是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最后五位是西藏、内蒙古、新疆、青海、

甘肃。 

3.缩小政府规模 

这一分项指数的得分也在逐年降低，从 2008年的 7.82分下降到 2014年的 6.29分，下

降了 1.53分。 

在 2008年到 2014年期间，全国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上升了 19.8％

（数据分析说明，该统计口径所包含的就业人数与党政机关以及公立群众团体的财政供养人

口基本一致，因此可以用来近似代表政府规模）。按分省数据，除了天津和上海政府规模占

当地总人口的比重出现下降外，其他 29个省份都出现了上升。这表明政府规模在不断扩大，

其中政府规模上升幅度大的省份有西藏、新疆、贵州、海南、内蒙古等。 

2014 年，缩小政府规模排名前五位的省份是安徽、上海、江苏、广东、福建，排名后

五位的省份是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面指数的平均得分呈逐年上升，从 2008 年的 5.40 分上升到

2014年的 7.33分，升幅 1.93分。所包括的三个分项指标中，非国有经济在工业销售收入中

所占比重和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得分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非国

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比重的得分在 2009年出现下降，以后逐渐回升。 

三个分项指数中，改善比较突出的是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的比重，在 2008年－2014年

期间平均得分从 4.35分上升到 8.03分，解释了该方面指数改善的 64％，是导致非国有经济

的发展得分上升的主要原因。 



 

2008 年至 2014年间，所有 31个省份得分都有提高。虽然东部省份得分仍然显著高于

西部地区（2014年东部平均 9.05分），但中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得分上升幅度明显更高，

2014年平均得分达到 8.16分，与东部的差距显著缩小。东北、西部省份上升幅度也快于东

部，2014年平均得分分别为 7.10分和 5.53分。 

按 2008年－2014年间的平均升幅计算，东、中、东北、西部分别为 1.45分、2.69分、

2.30分、1.84分，说明中部省份非国有经济发展显著低于东部的状况正在逐渐改变，东北和

西部也在追赶中。 

2014 年排名前五位的省份是：江苏、广东、浙江、山东、福建，接下来河南、海南、

江西、安徽、湖北也升到了比较靠前的位置，上海位次先降后升，目前仍排在第 10位。排

在最后的仍然是西北、西南几个省份。 

1.非国有经济在工业销售收入中所占比重 

非国有经济在工业销售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平均得分逐年上升，从 2008年的 5.47分上升



到 2014 年的 6.66 分。从全国数据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销售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

收入的比重从 2008 年的 29.5％下降到 2014 年的 23.7％。大多数省份非国有经济比重都有

上升，但有少数省份出现下降，包括北京、山西、上海和浙江。不过浙江 2014年仍排在该

分项的前三名，其非国有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为 86％。江苏、福建、广东和山东分别是第

一、二、四、五名，非国有比重从 89％到 84％。北京只有 43％，排在第 28位，最低的甘

肃不到 21％。 

2.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比重 

该分项指数平均分在 2008年以后先下降后上升。按分省加总，非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

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比重在 2008年－2009年从 73.1％下降到 70.8％，显然是当时经济刺激

政策的结果。其后出现回升，2014年上升到 76.5％。只有少数省份非国有投资较 2008年出

现下降，分布在高、低两端。 

但要注意的是非国有经济投资中并未剔除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的投

资，因此该比例实际上偏高。研究还发现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据的可靠性相对较低，其中非

国有经济的投资统计可能水分更大。这些数据仅供参考。 

3.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 

该分项指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平均从 2008 年的 4.35 分上升到 2014 年的 8.03 分，

增幅达 3.68 分。但要注意的是，该数据中，国有单位中也没有包括国有控股的股份公司和

有限责任公司，因此该数据反映的非国有经济就业比例偏高。 

从全国数据看，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城镇就业人数从 2008 年的 31.1％下降到 2014

年的 18.0％。2008年至 2014年间，所有省份非国有经济就业比例都有显著上升，其中 6个

中部省份和少数西部省份如陕西、宁夏等升幅都达到 17个百分点或更高，它们与东部省份

在这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 

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 

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方面指数由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包括社会零售商品、生产资料

和农产品的价格决定）和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两个分项指数组成。但前者原始数据来

自国家发改委，自 2008年以后没有更新数据。这里只得沿用原来的数据，待公布新数据后

进行更新。后一个分项指数来自企业调查获得的企业在各地遇到的地方保护情况。 

该方面指数得分在 2008年－2014年期间略有提高，从 7.59分上升到 7.77分。由于前

一个分项指数在这期间没有变化，因此该项得分的上升只反映了后一个分项指数的变化，所

反映的情况是不完全的。 

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排名前五位的省份是：福建、山东、广东、江西、广西。最后五位



是：青海、北京、西藏、河北、云南。 

减少商品市场上的保护分项指数的平均分在 2008 年－2014 年间出现小幅度上升，从

7.90分升至 8.26分。2008年至 2014年间，得分上升幅度超过 1.8分的省份有西藏、贵州、

云南、江西、湖南。得分下降幅度超过 1.0分的有青海、北京、河北。 

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 

这个方面指数由三个一级分项指数组成，分别反映金融市场、人力资本市场和科技市场

的市场发育情况。从 2008年到 2010年，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出现下降，从 4.01分降到 3.83

分，此后逐步上升，2014年为 5.93分。其包括的三个分项指标得分也都展现出上升的趋势。

2008年至 2014年，金融业的市场化得分上升 1.98分，人力资源供应情况得分上升 1.66分，

技术成果市场化得分上升 2.13 分。但在 2008 年－2010 年期间，人力资源供应情况评分曾

一度出现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实行大规模刺激政策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骤然扩张，短期导致

人力资源供应短缺。 

2008年至 2014年间，得分大幅度提高的省份有北京、天津、湖北、陕西、重庆，升幅

都超过 3.0分。 

但北京主要得益于科技成果市场化指数的进步，该项进步与其作为首都的地位有关，这

吸引了许多科技成果的市场交易在北京进行，而未必都由北京市的科技研发促成。要素市场

发育发生退步的省份有西藏和甘肃，改善幅度小的有贵州、青海、新疆，均是因为人力资本

的市场供给缺乏。 

2014年，要素市场发育排在前面的省份有：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陕西、重庆等。

多数西部省份和海南排名较低。 

1.金融业的市场化 

金融业的市场化由两个二级分项指数构成，即金融业的竞争和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 

前者用大型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这里简称为非国有金融机构，但也包括了较

小的国有银行）在金融机构存款中所占份额来衡量金融业的竞争程度，后者用信贷资金贷给

非国有企业的比例衡量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该一级分项指数及其下属两个二级分项指数

的得分都是逐年上升的。一级分项指数从 2008年的 5.39分上升到 2014年的 7.37分。两个

二级分项指数中，金融业的竞争进步更快，可以解释金融业的市场化得分提高的 63％。 

2008年－2014年期间，全国非国有金融机构存款/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从38％上升到48％，

非国有贷款占比从 42％上升到 49％。尽管有上述进步，但考虑到全国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

经远远超过国有经济，而非国有贷款占比还不足 50％，说明信贷资金的分配仍然不利于非

国有企业，在这方面还没有形成公平竞争。 



分省来看，2008 年－2014 年期间绝大部分省份都有 1.5 分到 2.5 分的改善，海南改善

幅度更大。只有西藏评分负增长，北京和浙江提高程度较小。但浙江是因为原来的金融市场

化程度已经很高，始终排在全国首位。 

2014年，浙江对非国有企业贷款的比例占到 71％，而北京只有 27％，靠近最低的西藏

（24％）。排在金融业市场化指数前 2 位－5 位的省份是山东、广东、江苏、福建。排在最

后五位的省份有西藏、青海、北京、新疆、陕西。 

2.人力资源供应情况  

人力资源供应情况考察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的市场供应情况，数据来自企业

调查。 

该方面指数的平均得分在 2008年－2010年期间从 5.25分下降到 3.87分，但在 2011年

－2014年期间上升到 6.91分。其下属三个二级指数的变动趋势基本同步。从原始的企业调

查数据看，2014年三项二级指标的分省平均评价比 2008年有明显改善，但基本上仍低于中

性评价，说明人力资源供应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 

2008 年至 2014 年间，技术人员供应的平均得分上升 2.29 分，管理人员供应得分上升

1.66分，熟练工人供应得分上升 1.02分。技术人员供应的改善幅度最大。 

2014 年，人力资源供应最好的省份是天津、重庆、上海、北京、湖北，供应最差的省

份是西藏、甘肃、青海、新疆。总体上，东、西部人力资源供应的差距仍然很大。 

三个二级分项指数的分布情况大体上一致，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供应基本上是几个直

辖市最好，西北诸省份（陕西除外）和西藏最差。 



 

熟练工人的供应，重庆、天津、广西、山东好，北京和上海落到中间位置，供应最差的

西北省份不包括陕西、宁夏，但广东落到第 27位。这并非因为其评分绝对下降，而是因为

其他省份的改善较为明显。 



3.技术成果市场化 

技术成果市场化历年来有明显进步，其得分从 2008年的 1.37分上升到 2014年的 3.50

分。从全国数据看，按科技人员平均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从 2008年的 1.27万元/人上升到 2014

年的 3.94万元/人，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 154％。 

不过，各省份的科技市场化进展相差仍十分悬殊，按科技人员人均计算，大多数省份通

过市场转让的科技成果与京、津、沪相比，仍然相差几十倍乃至上百倍。 

差距并未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这使京、津、沪的得分提高幅度显著大于大多数省份。

此外进展快的还有陕西和湖北，江苏和重庆也有明显改善。 

2014 年，北京按科技人员人均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为 77万元，而新疆只有区区 600 元，

相差上千倍。 

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 

该方面指数由三个分项指数组成。2008年－2014年期间，分项指数市场中介组织的发

育得分上升 1.31分，维护市场的法制环境得分上升 1.36分，知识产权保护升势更加明显，

上升 4.99分，使该方面指数从 2008年的 3.58分上升到 2014年的 6.11分。其中，维护市场

的法制环境在 2010年评分出现显著下降（缺 2009年和 2011年数据），2012年－2014年回

升。其余两个分项指数基本上呈上升趋势。 

2008年－2014年期间，除少数几个西部省份外，大多数省份的评分都有改善，其中东

部省份改善幅度较大。2014 年，排在前五位的省份是浙江、北京、江苏、上海、广东。最

后五位是西藏、内蒙古、青海、云南、贵州。 

1.市场中介组织发育 

该分项指数来自企业调查数据，下设两个二级分项指数：律师、会计师等市场中介组织

服务条件、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帮助程度。 

该指数得分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从 2008年的 4.12分上升至 2014年的 5.44分。下属

的两个二级分项指标在此期间，前者上升 0.36 分（但在 2010 年出现显著下降），后者上升

2.29分，后者对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的改善起了主要作用。 

2008年至 2014年间，多数省份评分有改善。评分下降的有内蒙古、云南、贵州、甘肃。

改善幅度较大的有湖南、广东、陕西、吉林、福建。 

2014 年，上海、北京、广东、浙江、天津排在前五位，排在最后五位的是内蒙古、西

藏、贵州、云南、青海。 

2.维护市场的法制环境 



该分项指数的原始数据来自被调查企业对当地公检法机关执法公正及效率的评价。 

2008 年的平均得分为 4.75 分，2010 年大幅下降到 2.86 分，与实行宏观刺激政策时期

出现的市场秩序混乱有密切关系。此后于 2012年回升到 4.83分，2014年上升到 6.11分。 

2008年至 2014年间，大多数省份在经历了评分下降之后都再度上升，少数几个省份评

分仍然低于 2008年。它们是吉林、贵州、云南、新疆。 

2014 年评分排在前五位的省份是：上海、天津、北京、浙江、重庆，较靠前的还有江

苏、广东、福建、安徽、辽宁。排在最后五位的是：新疆、青海、西藏、云南、甘肃。 

3.知识产权保护 

该分项指数来自统计数据：按科技人员数平均的三种专利申请批准数量。该指数评分上

升趋势很明显，从 2008年的 1.86分上升到 2014年的 6.85分。 

从全国数据看，专利批准量/科研人员数从 2008年的 0.017件/人上升到 2014年的 0.058

件/人，但 2014年比 2013年有轻微下降。该指标在各省之间相差悬殊，2014年浙江为 0.22

件，几个西部省份只有 0.01 件。几个成绩显著的省份是浙江、江苏、广东和京、津、沪三

个直辖市，其余省份差距遥远。 

进展和短板 

总结我国过去八年来的市场化进展，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们看到，从 2008

年延续到 2011年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政策，一方面拉动了短期经济增长，另一方

面也强化了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干预，对市场化进程带来了不良影响和若干后遗症。其间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不利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变化，降低了市场化程度。同时，要素市场的发

育，以及市场竞争的法制环境，也受到了一些不良影响。对这些情况，今天有必要进行认真

的研究和总结，特别需要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以存利去弊，改善宏观经济管理，更有力地推进改革与发展。 

2012 年以来，市场化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育，以

及法制环境的改善，都对市场化的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天经济面临某些困难的时刻，

这些贡献对维护经济的稳定发展弥足珍贵。 



 

从地区发展的角度看，市场化进程仍然是不均衡的。总体而言东部地区仍然保持了较快

的市场化进展，西部地区相对较慢。 

这主要是因为在 2008 年-2011 年实行双宽松刺激政策在西部地区影响更大，多数西部



省份的市场化程度一度出现了退步。但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在一些中、西部省份，市场化

进程在重新加速。尤其在非国有经济发展方面，中部地区的进展更加显著，与东部地区的差

距在缩小。 

分不同方面来看，要素市场发育和市场运行的法制环境，仍然是我国市场化的短板。在

这两个方面，还需要继续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和产品市场发育方面，还需要扭转市场化停滞或下滑的趋势，确

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转载自《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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